
註冊教練須知及規例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泳總”)制定了一套教練的註冊制度，旨在團結本會

轄下屬會教練，致力提高本港教練的水平及質素並發揮監管的作用。 

 

以下為泳總註冊教練基本要遵守的規則及規例。此規則及規例有可能為

切合泳總的發展而有所更改，但本會希望所有教練仍能嚴守此規則及規

例。 

 

1. 資格 

1.1 18歲或以上。 

1.2 持有有效之泳總或香港游泳教練會所發出的游泳、跳水、水球或韻

律泳教師或教練証書。 

1.3 得到泳總屬會核准。(只適用於屬會註冊教練) 

 

2. 註冊程序 

2.1 填寫屬會或個人教練註冊表格。 

2.2 將已填妥的註冊表格、泳總或香港游泳教練會發出的証書正本及

副本、個人証件相片乙張，透過泳總屬會或親身交回泳總辦事處。 

 

3. 註冊須知 

3.1 全年均接受註冊申請。 

3.2 申請表格可於泳總辦事處或泳總屬會索取。 

3.3 所有註冊教練只能代表一個泳總屬會。 

3.4 註冊教練如違反此規則或規例內的任何條款將會受到泳總適當的

處分。 

3.5 每位註冊教練於首次成功註冊後將獲編一個終身的會員編號，而

此會員編號將永久適用，轉會或續期將不會改變此會員編號。 

3.6 續期註冊 - 教練如仍註冊其原本的屬會，則仍須每年填交申請表

格。 

3.7 所有停止續會(以任何方式)超過一年者皆當作新註冊論，但在此情

況下註冊教練曾申請註冊其他屬會，則當作轉會註冊論。 

3.8 泳總保留絕對權力於任何時候拒絕任何註冊申請及/或註銷任何註

冊，亦無責任就該拒絕及/或註銷給予任何原因、解釋或澄清。被

拒絕及退回的申請，其費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發還。 

 

4. 轉會註冊 

4.1 申請轉會註冊的教練，無論是以續會或以註冊形式申請，必須填

妥轉會申請表格及轉會註冊表格，並繳交轉會申請費港幣$70 元

(本年度適用)予泳總。 

4.2 所有更改及資料更新將於泳總集齊有關文件後七個工作天生效。 



4.3 任何取消轉會申請在未獲得舊屬會的同意下均被視作無效，該教

練的註冊亦會被視作無效。而已繳費用概不發還。 

4.4 教練不得於本會已收齊有關文件及轉會註冊費後翌日起七個工作

天內再次轉會。 

 

5. 強制執行 

5.1 教練如未能履行教練須知及/或守則，將被終止其在泳總註冊教練

之身份及資格。 

5.2 屬會如繼續與被撤銷教練註冊資格的教練合作將有可能喪失其註

冊資格。 

 

6. 責任 

6.1 如有需要，註冊教練須向泳總報告其在泳總所舉辦的本地及海外

賽事或訓練所遇的問題及進度。 

6.2 註冊教練在代表香港出席任何活動前必須得到泳總的批准。 

6.3 註冊教練要對其學員、泳員在任何訓練、比賽及海外賽事之安全

及表現負責。 

6.4 註冊教練必須穿著合適衣物執教並給予泳員穿著合規格泳衣的指

導。 

6.5 註冊教練應嚴格遵守泳總之規則、政策及指引。 

6.6 註冊教練應對自己的行為及操守負責及遵從泳總註冊游泳教練守

則。 

6.7 註冊教練應遵從國際泳聯規則、條例及附例。 

 

7. 不獲批准與授權的關係及不適當行為 

7.1 已註冊的教練不得與被泳總懲罰的人仕或團體有任何形式的關

係。 

7.2 已註冊的教練不得與被泳總懲罰的人仕或團體舉辦、合作任何示

範、表演、訓練、比賽…等等。 

 

8. 權利 

註冊教練可： 

8.1 於泳總註冊屬會任教。 

8.2 透過所屬屬會向泳總租用泳線/泳池。 

8.3 獲泳總推薦帶領港隊出外比賽/訓練/交流。 

8.4 參與泳總舉辦或認可的教練班或訓練課程。 

 

9. 褫奪資格及撤銷註冊 

9.1 所有被褫奪資格及撤銷註冊事件將交由獨立委員會作個別跟進，並由

所屬組別的委員會/技術委員會作最終決定。 

 



泳總註冊教練守則 
 

以下是註冊教練於所有泳總舉辦之活動時應遵守的規則，目的是使各教

練在泳總活動、比賽及訓練中能維持公平、公正的態度以保持基本紀律

及專業形象。中國香港游泳總會在任何情況下保留更改此註冊教練守則

的權利。 

 

1. 以身作則去宣揚游泳運動(在此包括游泳、跳水、水球、韻律泳、公

開水域游泳或先進游泳)的正面信息。 

 

2. 如被泳總委任為香港隊教練，需遞交在訓練或帶隊出賽的事宜作展

望、進度及結果評估的報告。 

3. 誠實及保證所提供的資格証明乃真確無訛。 

4. 必須持續參加由泳總與香港游泳教練會合辦之再培訓課程。 

5. 遵守及接受國際泳聯及中國香港游泳總會的規則、附例及守則。 

6. 以專業態度處理教練及運動員的關係。 

7. 在有利益衝突時向泳總申報。 

8. 抱著正直誠懇的態度鼓勵、發展及維持與裁判、運動員及其他游泳

教練的關係。 

9. 在任何情況下（如訓練及比賽等），應對各運動員無論在性別、種族、

出生地點、運動員的潛質、宗教、家庭經濟能力及其他因素方面均

持著公平、公正的態度。 

10. 在任何情況下不應該使用任何提升表現的藥物或被世界反違禁藥組

織 (“WADA”)禁止的物質及非法的藥物。 

11. 在任何情況下應保持最優秀及最良好的品德和反映游泳運動的正面

形象。 

12. 在任何情況下，確保泳員的個人資料保密。 

13. 在替泳總授課、帶領港隊到海外出賽、帶領運動員參與本地比賽其

間不得引導或招募運動員參與或出席私人、商業及政治活動。 

14. 不得做出與中國香港游泳總會的規則、政策及守則相違背的行為。 

15. 不得發表及作出影響中國香港游泳總會聲譽的個人意見或言論。 

16. 在任何情況下，教練不得對任何個人或團體作出性騷擾；不得因運

動員涉及性騷擾投訴，而剝奪其訓練；在進行訓練時，教練及運動

員之間難免有身體接觸，應確保這些接觸不會被誤解或誤會為不恰

當的接觸。 


